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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落实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不断增强全乡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更好地发挥职能优势，服务社会大众，从而形成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“大普法”工作格局，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1、 考核原则	
（一）坚持围绕中心，突出重点。突出对《大河乡2021年度大河乡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》确定内容的考核，增强考核的针对性。
（二）坚持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对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科学、合理、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（三）坚持定量与定性的相结合。科学设置考核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，做到定量科学，定性准确，少考数字，多考核实绩，增强考核的实效性。
二、考核对象
大河乡全体干部职工。
三、考核内容
（一）组织领导及保障。一是成立大河乡普法工作考核领导小组，由考核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，各考核责任办公室具体实施。同时，将考核工作纳入大河乡党委、政府中心工作，与其他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二是根据大河乡实际，重点宣传普及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、人民调解法、法律援助条例、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。对照普法工作规划和年度普法工作计划，落实责任办公室（中心）的具体普法责任。
（二）考核措施。考核内容参照普法工作“四个清单”进行，总分100分
1.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责任制（40分）。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要求，认真落实普法工作“四个清单”，规范执法，提升普法依法治理成效（20分）；根据特定群体的法律需求，深入开展“法律八进”活动（20分）。
2.落实学法制度（35分）。制定学法计划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、宪法、民法典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、与各业务办公室职责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党内法规（15分）；组织集体学法4次以上（10分）；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网络学法考试，要求组织有力、有序有效开展，参考率达到100%，合格率达到100%。（10分）  
3.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（25分）。对全年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进行安排部署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助力乡村振兴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（15分），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普法，面向广大群众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（10分）。
四、考核方式
（一）考核以平时信息报送、调研督查掌握情况为主，现场实地考核为辅。
    （二）考核工作从2021年6月起开始，12月底结束。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工作人员评先、评优的重要依据。

1

